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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4 年 10 月 27 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到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其中要求各国提交有关履行安全理事会

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规定对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义务报告（见

附件）。 

 

常驻代表 

大使 

埃拉尔多·穆尼奥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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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0 月 27 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1. 2004 年 4 月 28 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 1540（2004）号决议是个历史里

程碑，智利作为非常任理事国致力其执行。实际上该决议是依据《宪章》第七章

通过，应对由非国家行动者之间的可能联系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造成的威胁

的第一项决议。 

2. 智利坚决支持和积极参加为完善裁军国际法的普遍文书所做的多边努力。同

时，我国确认裁军机制的论坛和机构不乏是国际社会依法克服对和平与国际安全

的威胁的有效机制。 

3. 因此，智利认为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非国家行动者和恐怖主义的第

1540（2004）号决议支持相关普遍文书的切实执行。特别是应指出决议提到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的运载工具是不扩散问题的组成部分。 

4. 裁军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的普遍文书 

 智利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没有保留)、《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禁

止化学武器公约》、《常规武器公约》、《渥太华公约》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运载工具的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的缔约国。 

5. 裁军机制 

 智利积极参加例如裁军问题会议、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和大会第一委员会

等多边论坛的工作。还积极参加依据条约建立的机构，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

止核武器组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全面禁止核试验组织临时技术秘书处，还有

例如裁军谈判会议、缔约国会议及闭会期间会议的定期机制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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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近采取和正在采取的措施 

 智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其履行各普遍文书所述和第 1540 号决议以及

裁军谈判会议所定的义务。这些措施正在开展，其中一些，特别是需要实行立法

程序的措施将需时可达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因此，所有这些行动都形成在第 1540

号决议之前和将在中期完成的进程的一部分。智利现将决议规定的定期报告的具

体内容通报主席阁下。 

 下面说明已执行和正在执行的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 

 
1
 智利也是十二项普遍反恐公约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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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附加议定书 

 智利深信必须禁止核武器扩散，还要防止、查明和应付核及放射性材料的不

适当使用问题，因此，智利加入了加强的保障制度：2002 年在原子能机构大会上

本国代表团团长，雷蒙多·冈萨雷斯大使签署了保障监督制度附加议定书。2003

年 11 月已办妥该文书在智利正式生效的手续。 

 根据议定书第2条和在所定期限内，今年5月 3日智利向原子能机构提交“初

始宣布”，说明本国在核领域的现况。同时，为使议定书在本区域普及推广，智

利核能委员会与原子能机构合作，2003 年举办研讨会，指导官员和专家了解有关

议定书规定的新义务。 

6.2 核安全问题。用过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的海运问题 

 智利在原子能机构多边管制用过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的海运框架内已发

挥很积极的作用。要是非国家行动者使用放射性武器，就会危害安全。 

 智利主张推行已拟议的操作规程，其中包括以下方面：(a) 上述核材料在沿

岸国领海过境事先通知；(b) 预定灾难应急计划通报；(c) 在突发事件中客观责

任原则的适用；(d) 回收倾弃核材料义务；(e) 损害赔偿保险契约。沿岸国在此

普遍规程中，最适宜对促进核材料装载安全做出贡献。 

6.3 无核武器区 

 智利把无核武器区视为防扩散和核裁军的有效工具。智方坚决支持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的工作，包括举行一次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会议的倡议。 

 此会议应在 2005 年裁军谈判会议之前举行，有助于就如何更好提高这些禁

核区的效力协调各方立场和交流意见，由此加大为非核化的多边努力的协同作

用。 

6.4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化

学武器公约) 

 为履行《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义务，智利已在国民议会提出一项法律草案，

除其他外，将毒素化学物质界定为：(a) 可产生生理作用——包括致命性——例

如致人永久损伤，永久或暂时残疾；(b) 可用于生产化学武器或供制造：“……

用化学物质及其前体的毒素制造专门致人伤亡的单元或二元剂射弹、火箭、导弹、

炸弹、内载的炮弹或枪弹、其前体、弹药或装置……”。 

 按照所述法律草案，国防部通过国家资源调动局，负责监控依据符合智利遵

行的现行国际公约的法规所列的物质及材料。本法还管制工业综合体、实验室和

储存、保藏、消耗、生产或制造智利是缔约国的国际条约所管制的化学物质或其

前体设施，以及在相关物理或化学过程使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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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还积极参加执行《化学武器公约》第 X 条。特别是，我国对第 X条作较

全面的解释，以保证在化学突发事件中开展区域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广泛合

作。如阁下所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没有化学武器，但有重大化学工业或使

用化学品。因此，考虑到化学事故以及恐怖分子可能袭击的威胁，必须建立《化

学武器公约》第 X 条所载的协助和保护机制。 

6.5 执行裁军国际法文书规定的立法，包括刑事规范 

 在通过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后，外交部设立了部间工作组，由

依其权限参与充分履行智利按照裁军国际法文书所承担义务的各部、公共部门和

办事处组成。其中包括内政部、国防部、司法部、卫生部、总统秘书处、政府秘

书处、公共事务部（国家检察署）、情报局、海事和商船管理局、国家资源调动

局、海关总署和民航署等。 

 该工作组分析和建议法律及行政具体措施，以巩固和完善本国根据第

1540（2004）号决议就相关普遍文书所承担的承诺。其中包括预防，例如完善出

口管制、减轻和刑事措施。 

 还设立司法工作小组，负责提出关于将裁军国际法普遍文书禁止的行为，而

一般法律(特别是反恐怖法律)没有涵盖的法律草案。 

 政府认为本工作组（和属下小组）的任务应延续至 2005 年。它通过阁下将

继续通报安全理事会其工作情况。 

6.6 《防止运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守则》 

 如不处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载工具的严重问题，就不能确实实现第

1540（2004）号决议的预防目标。《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守则》是唯一涉

及运载工具的规范性条例，而智利是其原始签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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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牙行为守则》是在类似导致《渥太华公约》出台的“开放”过程中商定

和完善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实体，力求通过自行监控措施防止武器系统扩散。该《守

则》还通过提高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促进国际安全(关于签署国弹道导弹和航

天发射器政策和方案年度报告及发射弹道导弹和航天发射器事先通报)。 

 智利 2003 年 10 月担任《海牙行为守则》的主席直至今年 11 月。在行使此

职权期间，不断促进此政治实体的普遍性，目前《守则》有 117 个签署国。同时，

按照签署国的任务，提出了——代表 115 个共同提案国——第 A/C.1/59/L.50 号

决议草案，其主要目的是在我们此文书和联合国系统之间建立功能联系。该决议

草案 10 月 26 日在第一委员会以 137 票赞成、2 票反对和 16 票弃权得到通过。 

__________________ 

 
2
 行为准则和其活动载在 A/57/724 和 A/58/595-S/2003/109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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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视《守则》为国际社会第一次回应弹道导弹扩散——还有为非国家行动者

最终使用——所产生的威胁。此举措是向前适时推进直至通过多边谈判缔结管制

运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工具条约的进程中的第一步。 

7. 结论 

 我国已建议充分有效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力求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国策作为其对外政策和防卫政策中的优先考虑事项之一。我们不仅在联合

国，而且区域一级表达这一决定。例如 2003 年在曼谷举行的政府首脑会议上为

开展亚洲及太平洋合作，就安全问题的工作方针（包括防扩散），智利给予合作。 

 阁下对智利帮助使决议富有成效和与主席主持的委员会切实合作的意愿可

确信无疑。 

 

 


